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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浙江万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浙江万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诸暨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万泽投资”）持股比例减少所致，不
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亦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万泽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3,542,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87%，不再是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收到万泽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其于2025年12月2

日-2025 年 12 月 12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093,2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2848%。本次权益变动后，万泽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3,542,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87%，不
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万泽投资

日期

2025年12月2日-2025年12月12
日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均价（元/股）

22.87

减持数量（股）

2,093,291

减持比例

0.772848%

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万泽投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635,966
15,635,966

0

占总股本比例(%)
5.772835
5.772835
0.0000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3,542,675
13,542,675

0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87
4.999987
0.000000

注：表中的比例均以公司总股本 270,854,208股计算，若上述数据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
致。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万泽投资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
股东承诺的情形。

（二）万泽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三）万泽投资履行了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并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万泽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泽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万泽投资减持
计划后续实施进展情况，积极督促万泽投资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万泽投资出具的《万泽投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暨持股比例降至5%以下的告知函》；
2、万泽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5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1）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国元证券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沈和付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9人，代表股份数 2,353,538,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53.933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5人，代表股份数 2,083,045,
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3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4人，代表股份数270,492,5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86%。

公司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8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选举沈和付先生、许植先生、胡伟先生、于强先生、高园园女士、
沈春水先生、左江女士、孙先武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5位候选人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选举鲁炜先生、阎焱先生、郎元鹏先生、任明川先生、蒋翠清先生
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若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已满六年的，
任期提前终止。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
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和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许植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胡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于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园园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沈春水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左江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孙先武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鲁炜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阎焱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郎元鹏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任明川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蒋翠清先生为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2,319,945,676
2,336,427,139
2,351,052,627
2,336,379,012
2,336,398,071
2,321,815,542
2,336,360,518
2,343,997,977

2,356,378,770
2,350,460,815
2,339,351,678
2,357,256,629
2,357,346,639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8.5727%
99.2730%
99.8944%
99.2709%
99.2717%
98.6521%
99.2701%
99.5946%

100.1207%
99.8692%
99.3972%
100.1580%
100.161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中，参加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有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编
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沈和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许植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胡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于强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高园园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沈春水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左江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孙先武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鲁炜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阎焱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郎元鹏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任明川先生为独立董事

选举蒋翠清先生为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516,700,201
533,181,664
547,807,152
533,133,537
533,152,596
518,570,067
533,115,043
540,752,502

553,133,295
547,215,340
536,106,203
554,011,154
554,101,164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3.8955%
96.8905%
99.5483%
96.8818%
96.8852%
94.2353%
96.8784%
98.2663%

100.5162%
99.4407%
97.4220%
100.6757%
100.692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谢发友、王志强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日前，公司召开四届二十六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王大庆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
工董事，职工董事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王大庆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
王大庆先生简历
王大庆先生，1969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曾担任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清算中心资金清算部职员、资金清算部副经理、客户资金存管中心副经理、经理，公司客户资金存
管中心经理，运营总部登记存管部经理。现任公司职工董事、运营总部总经理。

王大庆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7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2

月 1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5年 12月 15日在合肥市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4人，实际出席的董事14人，其中于强先生、鲁炜先生、郎元鹏先生通过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由沈和付先生主持，本公司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选举沈和付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细则》《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
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实际情况，同意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明川先生
委员：郎元鹏先生、蒋翠清先生
2.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蒋翠清先生
委员：郎元鹏先生、任明川先生
3.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伟先生
委员：左江女士、郎元鹏先生
4.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和付先生
委员：胡伟先生、孙先武先生、鲁炜先生、阎焱先生
上述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期间如有委员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并提名，同意聘任胡伟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

总裁；同意聘任李洲峰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书。
胡伟先生、李洲峰先生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研究通过，同意聘任司开铭

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同意聘任司开铭先生为公司
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意聘任陈宁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同意聘任梁化彬先生为公司执
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同意聘任唐亚湖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同意聘
任张国威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信息官；同意聘任黄越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

司开铭先生、陈宁先生、梁化彬先生、唐亚湖先生、张国威先生、黄越先生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本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均为：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同意聘任杨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
沈和付先生简历
沈和付先生，1971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具有律师资格。曾任中国安徽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公司法律部科员、总经办经理助理，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法律顾问室副主任，国元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公司合规总监、副总裁、总裁、执行委员会主任，安徽国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国元国际董事、长盛基金董事。

沈和付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除担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国元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胡伟先生简历
胡伟先生，198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通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曾任公司投资

银行总部项目经理、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三部、业务五部副经理、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五部、业务九部经
理，股权管理部总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业务三部经理，公司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副总裁。现
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执行委员会主任、总裁。

胡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司开铭先生简历
司开铭先生，1967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曾任巢湖化肥厂财务会计科副科长，安徽

省化肥联合开发公司财务会计处副处长、资金运营处处长，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部副经
理、经理，公司财务会计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总会计师；兼任国元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司开铭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陈宁先生简历
陈宁先生，198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公司场外市场业务总部副总经理

兼场外市场业务总部场外项目经理、场外业务部总经理兼场外业务部创新融资部经理，创新金融部
总经理。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总裁；兼任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陈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梁化彬先生简历
梁化彬先生，198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通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曾任公司投

资银行总部业务六部副经理，新三板办公室副主任，投资银行总部业务十一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新
三板业务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财富业务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执行委员会委员、客户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兼任国元期货有限公司董事、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梁化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洲峰先生简历
李洲峰先生，1981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曾任公司投资银

行总部并购业务部副经理，投资银行总部资本市场部经理，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总裁助理，战略
客户部总经理，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投资银行总部总经理。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董
事会秘书。李洲峰先生已参加深交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及任前知识水平测试并取得培
训证明。

李洲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李洲峰先生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51-62207968
传真：0551-62207322
电子邮箱：dshbgs@gyzq.com.cn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邮编：230022）
唐亚湖先生简历
唐亚湖先生，197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安徽省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科员、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稽核部副经理，公司稽核部副总经理、风险监管部总经
理。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兼任国元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国元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国元期货有限公司董事。

唐亚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张国威先生简历
张国威先生，1971年 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安徽国投上海证券营业部电脑部经

理，安徽国投合肥寿春路证券营业部交易部副主任，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肥庐江路证券营业部
副总经理，公司合肥庐江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网络金融部总经理。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首席
信息官、金融科技部总经理、金融科技部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主任。

张国威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黄越先生简历
黄越先生，198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通过保荐代表人资格考试，具有CIIA国际注

册投资分析师资格。曾任思科软件工程师，公司信息技术部业务助理、办公室经理助理、总裁办公室
副主任。现任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总裁助理、总裁办公室主任、党群工作办公室主任。

黄越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璐女士简历
杨璐女士，1983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 6月入职国元证券，

2018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年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杨璐女士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杨璐女士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
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的任职要求。

杨璐女士的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551-62207323
传真：0551-62207322
电子邮箱：yanglu@gyzq.com.cn
通讯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邮编：230022）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4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2月

11日、2025年12月12日、2025年12月15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的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216.55倍，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

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关注到近期“商业航天概念股”因商业航天相关政策及有关事件的影响涨幅明显，公司

股票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公司卫星领域的营收主要受商业航天行业发展和客户需求影响，存在
一定不可预见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明辨信息，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5年 12月 11日、2025年 12月 12日、2025年 12月 15日连续 3个交易日内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

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正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商业航天概念股”因商业航天相关政策及有关事件的影响涨幅明显，公司股票

价格短期波动幅度较大，除此之外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照相关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

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
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二）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www.stcn.com）、证券日报（www.zqrb.cn）和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明辨信息、理性分析，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788 证券简称：科思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4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核心技术人员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刘建德先生外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梁宏建先生持有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33,340,5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3%。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股份，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1年10月2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核心技术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

编号：2025-077），由于个人资金需求，梁宏建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超过4,712,23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2025年9月24日至2025年12月23日）。

近日，公司收到梁宏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获悉其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704,232股，累计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0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减持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梁宏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核心技术人员

33,340,523股

21.23%
IPO前取得：17,493,677股

其他方式取得：15,846,846股

注：
1.其他方式取得系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公司于2022年6月9日实施2021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公司

实施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后，梁宏建先生获得公司股份6,997,471股。梁宏建先生于2024年11月实施
完毕前次减持计划，共减持2,114,958股，减持后尚持有公司股份22,376,190股。公司于2025年6月
24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公司实施本次权
益分派方案后，梁宏建先生获得公司股份10,964,333股。

2.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回购的股份200,000股，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股本减少，梁宏建先生持
股比例由21.23%被动增加至21.25%。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梁宏建

2025年9月2日

4,704,232股

2025年9月25日～2025年12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1,566,744股
大宗交易减持，3,137,488股

49.47～67.00元/股
261,644,169.24元

已完成

3.00%
不超过：3.00%
28,636,291股

18.2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88617 证券简称：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2025-061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的前十名股东

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及《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12月9日）登
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深圳迈瑞科技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正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珠海彤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32,508,228
23,551,232
9,043,884
4,909,960
3,269,54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05
16.70
6.41
3.48
2.32

6

7
8
9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徐轶青

戴振华

3,065,891

2,619,995
2,600,100
2,520,320
1,794,454

2.17

1.86
1.84
1.79
1.27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深圳迈瑞科技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成正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珠海彤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徐轶青

戴振华

持股数量（股）

32,508,228
23,551,232
9,043,884
4,909,960
3,269,546

3,065,891

2,619,995
2,600,100
2,520,320
1,794,45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05
16.70
6.41
3.48
2.32

2.17

1.86
1.84
1.79
1.27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5-058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近日，公司收到《江苏金融监
管局关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苏金复〔2025〕456号），核准公司修订后
的章程。

本次修订后的《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请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1317 证券简称：三羊马 公告编号：2025-109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12月12

日在重庆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8日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由董事长
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司、成都新津红

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科技（重
庆）有限公司、三羊马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科赛捷（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三羊马纵横科技（重庆）有
限公司等，以及在2026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使用额度（指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
投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00.00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取得的收益可进行再投资。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
相关事项。授权期限为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议案内容：2026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具体包括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东瑾分公司、成

都新津红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定州市铁达物流有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三羊马数园
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三羊马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科赛捷（重庆）物流有限公司、三羊马纵横科技
（重庆）有限公司等，以及在2026年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分子公司）拟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
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3,000,000,000.00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
产贷款、银行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及票据贴现、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融资租赁、资产池业务、票据池业
务、银行承兑汇票质押业务、信用证等各种业务的需要，具体授信品种以相关合同为准。以上授信额
度不等于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和下属公司实际发生的
融资金额为准。在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综合授信额度后，公司和下属公司视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条
件内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等有关业务。最终发生额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授信的利息和费用、利率
等条件由公司和下属公司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

同意用公司和下属公司资产为相关授信进行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为公司自身和下属公司、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和公司、下属公司为公司其他
下属公司等担保、对外担保类型）。同意公司为公司自身、下属公司为下属公司自身提供担保时，根
据申请授信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
事会相关决议执行；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重庆主元多式联运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
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500,000,000.00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三羊
马数园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200,000,
000.00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三羊马纵横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
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100,000,000.00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根据申请授信
情况，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或者依据董事会相关决
议执行；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提供前述对外担保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时（仅指对合并报表范围子公
司），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对外担保事宜。

同意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沙坪坝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江北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行申请授信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行使决策权、授权财务负责人组织办理相关事项，同
意向前述金融机构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时，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规定办理授信事宜。

同意对 2026年度内新增公司财务并表的非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时，依照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则，以及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
事项。

同意接受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邱红阳及其配偶易国勤在内的关联方为相关授信进行
无偿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实际担保金额、期限和担保人以最终签订的
担保合同为准。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其他情况说明：2025年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公司和

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和章程附件的议案》
议案内容：2025年9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前赎回“三羊

转债”的议案》。2025年10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三羊转债”
赎回结果的公告》，根据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6日）收市后，“三羊转
债”尚有 31,026张未转股，本次赎回“三羊转债”的数量为 31,026张，赎回价格为 100.49元/张（含息，
含税）。公司总股本因“三羊转债”转股累计增加5,525,798股，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85,565,798.00
元。根据以上变动情况，拟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同时，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和章程附
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和章程附件《股东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后生效并实施。

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依法办理本次修订《公
司章程》所涉及的工商登记备案等事项，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人士有权根据公司登记机关或其他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监管机构提出的意见或要求，对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酌情进行必要的修
改，并相应调整附件相关条款。

议案表决结果：

序号

3.01
3.02
3.03

制度名称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变更情况

修订

修订

修订

是否需要股东会审
议

是

是

是

同意（票）

7
7
7

反对（票）

0
0
0

弃权（票）

0
0
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

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3）以及《三羊马（重庆）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内容：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公司修订、制定和废止了部分治理制度，具体内容及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制度名称

《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总经理工作细则》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
份的管理制度》

《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规定》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舆情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

《子公司管理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制度》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外担保和融资管理制度》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

《承诺管理制度》

《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重大交易决策制度》

《重大信息内部保密制度》

变更情况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制定

制定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是否需要股东会审
议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同意（票）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反对（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弃权（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回避表决情况：子议案4.25涉及董事薪酬管理，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子议案4.24——4.36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制度。
（五）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持有重庆主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邱红阳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邱东缙系重庆主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公司董事、总经理孙
杨系重庆主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重庆主元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重庆主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拟向公司租赁办公场地，预计租赁费
用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公司和下属公司拟为重庆主元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运输服务，预计运
费费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议案表决结果：回避1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杨回避表决。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其他情况说明：2025年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议案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4）。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提议2025年12月31日（星期三）14:30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2026年度公司和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和章程附件的议案》《关于修订、制定和废止公司部分
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110）。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